
 

國立臺灣大學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EB0701 

項目名稱 考績委員會組成處理作業 

承辦單位 人事室考訓組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一、每年 6月於委員任期屆滿 1個月以前，簽陳校長核可辦理次 1年之

考績委員會組成作業。 

二、行文各一級單位推薦指定委員及票選委員人選，票選委員並可由職

員自行登記參選。另外行文公務人員協會推薦本校具協會會員身分

者 3人，提供校長從中圈選指定 1人為指定委員。 

三、辦理票選委員投票作業： 

（一）彙整推薦及登記名單進行投票系統設定作業：設定投票主題、候

選人資料、投票對象（考績受考人但不包含人事人員及會計人

員）、投票結果公告期間及發送 e-mail投票通知等。 

（二）行文各單位轉知同仁至投票系統投票，並檢附候選人名單、敘明

錄取名額及錄取方式以投票結果得票數較高者為當選，如錄取名

額最後 1名有 2位以上時，以抽籤方式取決。 

（三）投票結果簽請校長核定並圈定指定委員及主席。 

（四）發布委員名單並敘明委員如於聘期內離職，應即停止委員職務，

指定委員由校長另行指派，票選委員由年度內選舉得票數次高之

人員依序遞補，如無遞補人員，另行辦理補選。 

（五）繕發委員聘函。 

控制重點 一、考績委員每滿 4人應有 2人由本校受考人票選產生之；主管機關已

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，其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中應有 1人為該協會

之代表；其代表之指定應經該協會推薦本校具協會會員身分者 3

人，由校長圈選之。 

二、票選委員之選舉是否採普通、平等、直接及無記名投票。但各機關

情形特殊者，得採分組、間接、通訊等票選方式行之。 

三、除人事主管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指定之委員外，學校考績委員會票

選委員選舉權之行使，應以實際受考人為限。至人事、會計系統人

員，其考績核定與銓敍審定程序係由教育部辦理，非學校之實際受

考人，不得參與一般人員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之選舉。 

法令依據 一、公務人員考績法。 

二、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。 

三、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（成）作業要點。 

四、銓敍部 92.12.19.部法二字第 0922292337號函。 

EB0701-1 
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S0040001
http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Content.aspx?pcode=S0040003
http://www.mocs.gov.tw/exhibits/invite_detail.aspx?Node=548&Page=2232&Index=3
file:///C:/Users/user/Desktop/人事業務標準作業流程（SOP）/NTU/中正彙整/嘉大雲科南護/EB0701-考績委員會組成處理作業/銓敍部%2092年12月19日部法二字第0922292337號函.doc


 

使用表單 一、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推薦表。 

二、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推薦及登記表。 

三、職員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人選名單（提供校長圈選）。 

四、職員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候選人名單。 

五、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選舉得票統計表。 

六、職員考績委員會委員名單（核定）。 

七、考績委員會委員聘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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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處理作業流程圖 

考績委員會組成處理作業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準備 

製發委員聘函 

 EB0701 

投票結果簽校長核定並圈定指定
委員及主席 

人事室 

發布委員核定名單 

人事室 

EB0701-3 

結束 

行文各單位轉知人員於期限內登
入投票系統進行線上投票 

委員任期屆滿 1個月前簽陳校長
組成次 1年度之考績委員會 

人事室 

行文各相關單位推薦指定委員及
票選委員人選，票選委員並得由
受考人自行登記參選 

彙整推薦及登記名單進行投票系

統設定作業 

人事室 

統計票數 

監票人員 2名、人事室 



 

 

國立臺灣大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

101  年度 

自行檢查單位：人事室考訓組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考績委員會組成處理作業         檢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 

檢查重點 
自行檢查情形 

檢查情形說明 
符合 未符合 

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    

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

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 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

執行。 

   

二、考績委員會組成處理作業流程： 

（一）線上投票系統建置是否正確？

選舉人及被選舉人名單是否建

置無誤？ 

（二）公告線上投票作業是否妥善告

知投票注意事項。 

（三）票選委員之選舉是否採普通、

平等、直接及無記名投票。但

各機關情形特殊者，得採分

組、間接、通訊等票選方式行

之。 

   

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 
 

 

註：1.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

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，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。 

2.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，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。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


